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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规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参照国际惯例制定。
二、本次拍卖会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”的原则和“价高者得”的规则。
三、瑕疵声明：
1、拍卖人制作的《拍卖公告》等资料等及工作人员对拍卖标的介绍是对标的概况的一种描绘，仅供参考，竞拍人应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，委托方和拍卖人对拍卖标的品质不做任何担保；一经拍卖成交，中拍人应接受拍卖标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。拍卖人有权于拍卖会前修订本次发布的《拍卖公告》等资料。
2、竞拍人应于拍卖标的展示日期内，以咨询或其他方式亲自了解拍卖标的情况，一经报名参加竞买，即表明接受拍卖标的一切现状。
四、重要提示
1、中拍人应于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之日起10日内返还该房屋及附属设施、设备，搬离属于中拍人的有关设施、设备及财物，并保持场内建筑的完好状态，且不得向委托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。逾期未搬离的，委托方有权自行处理，涉及相关费用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，不足部分由中拍人承担。中拍人对房屋的装修装饰无偿归委托方所有。中拍人不得改变租赁标的用途（只能用于医院超市）。
2、中拍人对标的进行装修、装饰、改建或新建的，应经过委托方同意，费用由中拍人自行承担，装修必须符合安全、环保、消防等相关要求，手续由中拍人自行办理，完工后应向委托方提交相关验收合格证明。
3、中拍人承担其自身消耗包括但不限于水、电、电量增容、气、热、通信、网络、“创城”、“创卫”、大气治理等政府统一部署的各项工作所产生的各项费用，承担物业管理费以及附属物、相关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费。
4、房屋及附属设施的维护
委托方应保证该标的及附属设施交付时处于安全可使用状态，使用期间主体结构由委托方负责维修，其他部分由中拍人负责维修并承担全部维修费用。属于委托方维修范围的，委托方应在接到中拍人书面通知后十日内组织维修，也可委托中拍人代为维修，费用由委托方承担；属于中拍人维修范围的，中拍人也应在发现后十日内组织维修，中拍人拒不维修，委托方可代为维修，费用由中拍人承担。中拍人阻拦委托方维修的，视为中拍人违约，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；标的及附属设施设备使用过程中的日常维护、安全管理由中拍人负责，因之产生的费用由中拍人承担。
5、标的的转租
未经委托方同意，中拍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租、分租、出借所承租标的，否则委托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已缴纳的租金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；导致标的损毁、灭失的，委托方有权要求中拍人承担维修赔偿责任；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的，委托方概不负责。
6、以后年度租金支付时间:在上一年度租金支付月份的1日。
7、合同解除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合同自动解除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：
（1）该标的因社会公共利益或城市建设需要被依法征收的；
（2）因自然原因导致该房屋毁损、灭失，或者被鉴定为危险房屋的。
因上述原因而解除合同的，租金按照实际租赁时间计算，不足整月的，按天计算，多退少补。
8、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拍卖人，拍卖人有权依据此次拍卖会特别规定，解释和处理本规定及本规定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。
9、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委托人提供的《租赁合同》。
